
水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

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54 号），结合水

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实际，制定本标准指引。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指引适用于基层水利领域。主体范围主要包括全

国各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及以下履行水行政管理职能的

行政机关，各流域管理机构，以及其他由法律、法规授权的

管理相关公共事务职能的基层组织或公共企事业单位等。

各流域管理机构可结合贯彻落实《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水利部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的通知》（办综〔2018〕273 号）

要求，参照本标准指引精神，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合理确定基

层政务公开主体，组织推进落实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工作。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指引主要针对基层水利业务领域具有普适意义

的政务公开工作标准提出要求。随同公布的《水利领域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目录》（详见附件，以下简称《标准目录》），

重点围绕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指导性文件等明

确应予公开的内容，纳入公共服务、水资源管理与保护、节

约用水、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管理、河湖管理、水土保持、

农村水利水电、移民管理、监督管理、水旱灾害防御、水文



管理、三峡工程管理、南水北调工程管理、水资源调度、水

利科技等 16 个一级公开事项以及 31 个二级公开事项，逐项

明确公开内容（要素）、公开依据、公开时限、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公开对象、公开方式等，提供了开展水利

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基本框架。

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可在此基础

上，围绕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现实需要，结合本地区

本单位实际对《标准目录》进行适当调整和完善。涉及日常

运转、机构、人事、财务、外事等属于综合政务或其他业务

领域方面的信息公开，由各基层政务公开主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地方和部门有关规定及时

纳入公开内容。《标准目录》中的公开内容如属涉密信息，

或者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对公开另有规

定的信息，按涉密管理要求及信息公开有关规定执行，严防

不应公开的信息被公开或者泄露。

三、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协调。编制《水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

准指引》是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对规范和推进基层水利领域决策、执

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具有重要意义。省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和各流域管理机构要加强组织协调，研究制定实施方

案，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及时推

动解决实施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相关工作落地落实、顺利



推进、取得成效，不断提升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标准化规范

化程度。

（二）提升公开水平。各基层政务公开主体要认真履行

信息公开主体责任，依据职责细化明确公开内容，紧密结合

本地区本单位实际，科学合理编制公开目录或清单，规范和

优化公开工作流程，建立完善审查、发布、解读、回应以及

公众参与机制，持续提升水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水平。要聚

焦人民群众需求，围绕打通信息公开“最后一公里”，充分

运用信息化手段，积极推行“互联网＋政务”，注重在集成

发布、精准推送、智能查询、管理利用等方面开展探索创新，

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让人民群众看得到、听得懂、

易获取、能监督、好参与，切实发挥以公开促规范、促服务、

促落实作用。

（三）严格保密审查。各基层政务公开主体要按照“谁

提供、谁审查、谁负责”原则，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前保密审

查机制。要加强信息公开属性源头管理，督促指导信息制作

部门科学合理确定公开属性，对涉密信息要在履行定密程序

后正确标识并按规定要求实施保密管理。对拟公开的信息无

法确定是否涉密时，应报本单位保密管理部门或其他有确定

权限的机关审定。对涉及工程项目、关键数据、政府采购等

方面的公开事项，要采取更加严格的保密审查标准，牢牢守

住保密安全底线。

（四）强化公开评估。各基层政务公开主体对于非强制



公开事项，要注意强化公开前的综合分析研判。对拟公开的

信息不涉密，但无法确定是否适宜公开的，应与有关业务主

管部门共同研究确定；共同研究后仍然无法确定的，应报同

级信息公开主管部门确定。对涉及其他单位的拟公开信息，

公开前应当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对公开内容仅涉及部分特定

对象，或者相关规定明确要求在特定范围内公示的，要本着

审慎公开原则选择最适当的公开方式，防止公开不当危害国

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或者泄露个人隐私、

商业秘密。

（五）做好监督评价。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

管理机构要及时了解掌握本地区本单位基层政务公开情况，

抓好监测调度和监督检查，依据职责做好与其他部门有关公

开事项的协商衔接。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各流域管理机构

要强化督促指导，对本地区本单位推进落实基层政务公开情

况适时组织开展成效评价。对于贯彻执行中的意见建议，要

及时向水利部反馈，水利部将根据需要对推进落实情况进行

督促指导和跟踪评估。


